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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光電學院 113學年度第 2次 

教師評審委員會 會議紀錄(節錄) 

 

壹、 日  期：113年 10月 21日(一) 中午 12:00 

貳、 地  點：奇美樓 R305院長室 

參、 召集人：林烜輝代理院長 

肆、 委  員：林烜輝代理院長、崔容滿教授、陳顯禎教授、潘瑞文教授(視訊)、

楊斯博教授、詹明哲教授、蘇海清教授、林伯昰教授、楊勝雄教授 

伍、 記  錄：陳伶青 

陸、 報告事項： 

1. 略 

柒、 提案討論： 

 

案由一：光電系統研究所(Institute of Photonic System)、照明與能源光電研究所

(Institute of Lighting and Energy Photonics)、影像與生醫光電研究所

(Institute of Imaging and Biomedical Photonics) 114年頂尖與重要國際

會議清單（如附件 1），提請討論。 

說  明： 

一、 此頂尖與重要國際會議清單主要用作教研人員與研究生申請出國補助

審查依據，另供「學生優良研究成果獎勵要點」、「教師及研究人員國際

化研究成果獎勵原則」之「擔任國際會議主講人」及「指導學生發表國

際會議論文並獲得最佳論文獎」等審查使用。 

二、 頂尖及重要國際會議名稱列表，依其重要程度分別填入，每一系所可提

列頂尖國際會議 5 項，重要國際會議 15 項，合計為 20 項國際會議為

限。支援教師以原聘任單位之清單提出申請。「會議名稱」每個欄位僅

能以一項會議名稱為限，請勿填寫學會組織名稱。會議之英文名稱、會

議之重要性與接受率皆須填寫，中文名稱請儘可能填寫，會議全名以填

寫英文為原則，若無英文名稱，則以原語言填寫之。 

三、 本案依光電學院 108 學年度第 1 次教師評審委員會決議辦理，已由三

所所長徵詢所內教師意見修訂，本案經本會議審議通過後，擬依規定提

送研發常務會議審議。 

四、 光電系統研究所、照明與能源光電研究所經所長徵詢所內教師意見，並

無教師提出修正建議，沿用 113年度清單。 

決  議： 

1. 光電系統研究所、照明與能源光電研究所沿用 113年度清單。 

2. 影像與生醫光電研究所修正後，照案通過。 

 

略 

捌、 臨時動議：無 

玖、 會議結束時間：12:25 


